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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62号
建议的答复

褚斌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城区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规范管理的建议》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电动车治理是近几年来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，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曾多次对辖区电动车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与治理。之前电动车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，没有年检、强制保险等规定，制约措施不足，传统执法手段是民警上路查处，但难点在于效率低、难度高，违法者有抵触情绪。对此，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实际，积极推进电动车的治理工作，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多次开展了电动自行车、三轮车、四轮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强头盔佩戴整治。
针对建议中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问题，积极组织宣传警力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宣传，也将推动政府各部门利用多途径多方式扩大宣传范围，提高群众安全意识。关于禁区问题，前期在区政法委牵头的联合整治行动中，已在城区划定了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限行区域和限行道路。
目前国家对低速电动车的整治已出台指导意见，根据《枣庄市低速电动车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、《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薛城区进一步加强电（机）动三轮车、四轮车城区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，政府各职能部门进一步明确分工，也相继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。相关的规范标准也正在研究制定中，整治措施也将相继完善，政府牵头部门各司其职，多部门齐抓共管、综合整治，相信电动车治理问题能够得以真正解决。
对于您的关心，再次表示感谢，欢迎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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